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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房资估协〔2018〕24 号  

 

 

关于印发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二届一次会长办公会议决议 

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二届一次会长办公会议

于 8 月 23 日下午 1:30 在苏州市人民路 1058 号房地产大厦三楼

311 第一会议室召开，轮值会长丁勇、会长周晓洁与其他副会长

出席了会议，符合协会《会长办公会会议议事规则》半数以上成

员出席会议的规定。监事会全体成员、秘书处成员列席会议。会

议由轮值会长丁勇主持。 

经到会成员三分之二以上表决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苏州市房

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部门设置与职责分工》。现将会议决议

（详见附件）印发给你们，请知悉。 

特此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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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部门设置与职责

分工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2018 年 8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二届一次、会长办公会议、决议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秘书处      2018年 8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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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部门设置与职责分工 

 

为了进一步加强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（以下简

称“协会”）内部管理，确保协会各项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进一

步提高协会工作效能，结合我会实际，制定了《苏州市房地产与

资产评估行业协会部门设置与职责分工》。 

 

一、部门设置 

协会内部共下设十大部门，分别是行业发展工作委员会、会

员协调与法律维权工作委员会、对外联络工作委员会、会员发展

与人才教育工作委员会、执业纪律工作委员会、房地产估价专业

委员会、资产评估专业委员会、征收估价专业委员会、社会公益

与组织工作委员会、信息与宣传工作委员会。 

二、分工与职责 

各部门成员通过以“1 名副会长单位代表+1 名理事单位代表

+1 名会员单位代表”的方式组成，组成原则以民主协商、自愿加

入为主。 

1.行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周晓洁（拓普森评估） 

副主任：樊薇祎（协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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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：王晓芳（协会） 

（一）负责调查研究全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发展中的重

大问题，为政府制定行业政策、法规、规划等提供咨询和建议； 

（二）拟定行业管理规章制度，规范行业管理，保护行业利

益； 

（三）组织协调各专业委员会研究、拟订业务操作指引； 

（四）开展工作，负责协会的组织建设； 

（五）指导和协调会员办理重大疑难、敏感性案件； 

（六）完成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2. 会员协调与法律维权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顾晖（天仁信达评估） 

副主任：周晓平（国众联评估） 

成员：唐文（远大评估） 

（一）协调会员关系，及时有效调处会员之间因执业引起的

矛盾纠纷；  

（二）走访企业，了解情况，倾听意见，协调和办理会员维

权事宜，为执业权益受到侵害的会员提供法律援助或其他支持； 

（三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； 

（四）负责收集会员意见要求和建议，组织专家就会员普遍

关心的法律问题举办专题法律讲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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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当其受到侵害时，提供及时、快

捷的维权服务，为协会及会员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； 

（六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3.对外联络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浦正新（恒达测绘） 

副主任：王峰（常信评估） 

成员：顾建锋（吉安评估） 

（一）负责对外关系协调，发展与同行业社会团体、企业及

个人的友好往来，加强交流与合作； 

（二）负责在会员企业中组织对外联络工作，不断挖掘外部

资源，帮助会员企业拓展市场，组织开展对外经济、技术合作等

活动； 

（三）组织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流，围绕会员企业跨地区跨行

业的发展，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各类对外交流考察活动； 

（四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4. 会员发展与人才教育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仲彧（安嘉禾评估） 

副主任：吴杰（信衡评估）  

成员：吴莹（国衡张家港分公司评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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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员发展和会员管理工作。做好会员档案登记，一是

已经入会的会员做好登记，建好数据库档案，进行跟踪服务；二

是正在要求入会的企业登记，做好入会指导。 

（二）组织会员开展培训、学习与讲座； 

（三）组织开展理论、业务研讨； 

（四）组织会员与高校联动，进行人才培养、人才招聘；  

（五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5. 执业纪律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季建国（天地恒安评估） 

副主任：陆红波（苏信中安评估） 

成员：刘燕（金宁达恒评估） 

（一）开展会员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、检查和监督； 

（二）负责对会员投诉的受理、立案调查、听证和处分； 

（三）研究会员违纪行为特点，制订、实施预防方案； 

（四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6.房地产估价专业委员会 

主任：许小帆（吴地评估） 

副主任：沈敏珠（永联行评估） 

副主任：宗皓（拓普森评估） 

副主任：张剑峰（天地恒安评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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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协调各个专业委员会，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、操作守

则等，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； 

（二）定期召开委员会会议，提出工作建议，部署工作计划； 

（三）从专业角度，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涉及房地产估价的

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； 

（四）组织、参与上级协会、兄弟协会、国内外的专业组织

进行业务交流与合作活动； 

（五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7. 资产评估专业委员会 

主任：丁勇（万隆永鼎评估） 

副主任：蒋建春（中洲评估） 

成员：王玉祥（东正评估） 

（一）协调各个专业委员会，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、操作守

则等，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； 

（二）定期召开委员会会议，提出工作建议，部署工作计划； 

（三）从专业角度，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涉及资产评估的重

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； 

（四）组织、参与上级协会、兄弟协会、国内外的专业组织

进行业务交流与合作活动； 

（五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8.征收估价专业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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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：王强（俊达评估） 

副主任：黄宇（科大评估） 

成员：葛健（荣和评估） 

（一）与相关的行政机关和业务单位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

拟定相关的技术标准、操作守则等，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； 

（二）定期召开委员会会议，提出工作建议，部署工作计划； 

（三）从专业角度，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涉及征收估价的重

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； 

（四）组织、参与上级协会、兄弟协会、国内外的专业组织

进行业务交流与合作活动； 

（五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9.社会公益和组织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陆美玲（恒正评估） 

副主任：陆红秀（正成评估） 

成员：王灿（通宜评估） 

（一）组织会员开展各类文体活动，促进会员身心健康； 

（二）组织会员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

（三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10.信息与宣传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杨正义（信和评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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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：李春林（嘉润评估） 

成员：金华（中证评估） 

（一）负责协会的对外宣传，充分利用网站、微信等互联网

工具，做好协会工作的信息化、公开化、动态化建设； 

（二）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，做好行业宣传和推广工

作； 

（三）行业管理信息化建设； 

（四）各种活动的策划以及开展创优争先活动的评比，引导

企业诚信经营； 

（五）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
 

三、附则 

1.《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部门设置与职责分

工》最终解释权归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所有。 

2.《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部门设置与职责分

工》自二届一次会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2018 年 8 月 23 日 


